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2, 10(6), 928-933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6121   

文章引用: 韩喜微. 浅析醉酒型危险驾驶罪[J]. 法学, 2022, 10(6): 928-933.  
DOI: 10.12677/ojls.2022.106121 

 
 

浅析醉酒型危险驾驶罪 

韩喜微 

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22年9月1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15日；发布日期：2022年11月3日 

 
 

 
摘  要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是间接故意，即主观上行为人意识到醉酒驾驶机动车就满足成立条件。客

观方面的机动车应包含超标电动车；道路需具有公共性和公众性；对醉酒的认定可以在达到数值的基础

上辅以其他测试，以保证准确性。在量刑规则上，该罪可以适用自首、但书规定；基于法律适用公平及

效率等原因，建议扩大缓刑适用。对于两种“非典型”情形，需结合成立要件及量刑规则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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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ive aspect of the crime of drunken dangerous driving is indirect intent, that is, when 
the actor is aware of driving a motor vehic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toxication, the conditions for 
its establishment are satisfied. Objective aspects of motor vehicles should include exceeding the 
standard electric vehicles; Roads should be public and common; The determination of drunkenness 
can be supplemented with other tests to ensure accuracy. In the sentencing rules, the crime can be 
applied to surrender, Proviso provisions; Based on th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of law applic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expand the application of probation. For the two “atypical” cases,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establishment requirements and the sentencing rules of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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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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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刑法修正案八》将酒驾行为入刑，以此对其进行严厉打击。酒驾入刑后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危

险驾驶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和争论。本文从立法目的、构成要件、相关量刑规则和几类“非典型”情

形入手，对争议问题进行归纳梳理，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此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进行浅析。 

2.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概述 

2.1. 立法目的 

由于刑法本身具有的谦抑性，当一些生活行为没有造成重大损害时刑法不会轻易介入；反之，行为

造成重大损害，通过行政法规难以规制时，要通过刑法出手加以权衡。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一般用来处置道路交通类犯罪，但当行为人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时则不能以此类

罪名进行评价，这势必会造成对犯罪行为打击的缺漏，因而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的入刑会促进法益保护

以及预防犯罪。 

2.2. 我国醉酒型驾驶罪的立法现状 

2011 年 2 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危险驾驶

罪正式入刑。刑法第 133 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二)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2013 年 12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

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对“醉酒”这一

行为做了明确的规定：血液酒精含量在 80 mg/100ml 以上的达到醉驾入刑的标准[1]。该《意见》对与醉

驾有关的概念和定罪量刑情节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司法负担，简化了对证据进行

实质性审查的过程，但理论和现实终归会存在差异，现实中形形色色的醉驾案件只用一种单一的判断方

式来评价醉酒可能有些欠妥。 

3.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要件分析 

基于实践中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认定存在困难，有必要对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我国犯

罪构成体系仍使用四要件说，该罪的客体和主体不存在争议[2]，对此不进行多余赘述。而对于客观方面

和主观方面两点各方学者争议激烈，以下对其着重分析。 

3.1. 主观方面 

因为《刑法修正案八》未对危险驾驶罪的主观心态明确规定，理论界对此存有争议，主要形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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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观点。 

3.1.1. 过失说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心态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行为人在醉酒驾驶时认识到了危险

但轻信会避免，其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在醉酒驾驶后对结果的发生持反对态度，即行为人不希望发生

危害后果。部分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被规定在同一法条中，因为交通肇事罪主观心态是过

失，危险驾驶罪也应该是过失。所以，在危险驾驶中持故意心态不应被规定为危险驾驶罪，而应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 

3.1.2. 故意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行为人醉酒驾驶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饮酒行为且控制能力已下降，仍然在道

路上驾驶对结果是持放任态度，所以主观心态应是间接故意。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意识到

自己喝了酒就认为其存在故意，加之符合应达到的血液酒精含量标准，便可以对行为人进行刑法规制，

不要求行为人知晓自己的血液酒精含量以及对公众造成具体危险[3]。我国理论界大多数学者均同意故意

说，因此故意说是现在的主流观点。 

3.1.3. 均衡说 
该种观点认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心态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如上述所说，若行为人明知

自己已经醉酒且对车辆和自身的控制能力降低仍然积极主动地驾驶车辆行驶，此时该种心态属于故意；

若行为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虽醉酒但仍然可以安全驾驶，此时该种心态属于过失。另外有学者认

为，该罪的主观心态是过失或是故意不影响罪名的成立，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制

醉酒驾驶的行为，所以对其争执没有实质意义。 
对于以上观点，笔者倾向认为是间接故意。首先，行为人对于自己喝酒行为是明确的并且对于其是

否能安全驾驶也是有一定认识，但是仍选择在喝醉酒的情形下驾驶车辆，可以推断出行为人是持故意态

度。其次行为人驾驶车辆在公共交通道路上行驶，公共交通道路代表了不特定的财产和人员，一个醉酒

且极有可能无法控制自身的行为人应当认识到可能发生的危险，对于社会一般人来说该种情形是可以预

见的。基于此，我国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心态应是间接故意。 

3.2. 客观方面 

在认定客观方面这一部分需要界定几个具有争议的概念。 

3.2.1. 机动车的认定 
关于机动车的概念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第三项、第四项对此有明确规定。有学者

认为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笔者认为，对于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车应属于非机动车，对于那些超标、改装

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电动车不应理所应当地认定为非机动车[4]。原因在于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

明确规定的种类或者范围不能突破法律的限制，否则会出现打击力度过大问题，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 

3.2.2. 道路的认定 
和上述“机动车”的概念认定一样，《道路交通法》中对道路做了明确规定。对于道路这一概念，

主要审查其是否具有公共性和公众性[5]。但是明晰了理论，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不全都可以用理论套公

式。比如相对封闭的小区、校园、人烟稀少的田间地头等等是否属于道路仍存在争议。理论界对于道路

的认定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广义说，认为该罪中“道路”这一概念不应只限于公共道路，发生在道

路上即可认定为此罪[6]。第二种是狭义说，认为对道路解释应做相对的限制，属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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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应当是具有公共性且允许不特定车辆行驶的，在这一观点下，小区、校园等地方的道路不被看作

是该罪的道路。第三种是折中说，该说认为道路应具有公共性和公众性 
笔者比较倾向于折中说，折中说没有无限的将道路扩大也并没有仅局限于普通道路这一范围。相对

封闭的小区、校园等道路尽管不像普通道路那样开放，但其具有公共性且对象不特定，在该种地方醉酒

驾驶仍会对社会产生抽象危险。结合危险驾驶罪设立目的，小区、校园等地应被认定为道路，以此更好

地维护公共安全。 

3.2.3. 醉酒的认定 
关于醉酒我国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血液酒精含量在 80 mg/100ml 以上的达到醉驾入刑的标准。这是

我国判断行为人是否醉驾的唯一标准。有学者会质疑，这项唯一的证明标准是否科学，仅凭一个数据即

让行为人获得法律上的制裁是否合理？赞同者认为该项标准不是凭空出现的，是综合考量下得出的数据，

尽管酒量因人而异，但是该数值是科学的[7]。而且一个统一的数值可以使司法人员更合理的判案，避免

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反对者认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统一数值对有些人是不公平的，应结合其他方

式综合评价醉酒行为。 
笔者赞同反对者的意见。如上述所说酒量因人而异，单一的数值不具有说服力。可以对达到该数值

的行为人再结合其他方式测试，以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 

4. 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相关量刑规则的理解 

4.1. 自首情节的认定 

我国《刑法》规定对有自首情节的人需酌情处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学界是否有自首情节，学界存

在争议。持没有自首情节观点的学者认为一般来说，行为人醉酒驾驶不会主动向公安机关报告，只有在

发生交通事故后才会报警。这时的行为人通常意识不太清醒，无法判断其是否愿意留在现场等候处理。

交警到达现场后对行为人抽血检验，确认检查结果后才会立案侦查，而且是通过电话方式通知行为人，

所以对于醉驾者来说不存在自首情节[8]。 
笔者认为自首情节设立的初衷是通过犯罪分子自愿交代案情，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促使犯罪

分子及时的改过自新[9]。自首没有特殊的罪名限制，只要行为人主动报案，不逃离现场且经司法人员询

问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即可认定为自首。此后司法部门在处理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时也应明确醉酒驾驶罪

的自首情节从而对其进行准确的处置。 

4.2. 缓刑适用不均衡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从《刑法修正案八》适用至今，在实务中出现了诸多问题，缓刑适用不均衡是其

中之一。司法实践中，有学者认为该罪缓刑适用率仍然偏低，应扩大缓刑适用。相反，有些学者认为该

罪缓刑适用率过高，缓刑适用率过高违背了最初酒驾入刑的目的，不利于打击和遏制层出不穷的酒驾行

为，同时也挫败了刑法的权威性。 
笔者比较倾向于扩大该罪缓刑适用率的观点。首先该罪的缓刑适用在不同地区出现了协调不统一的

情况，为了平衡各地区对该罪的缓刑适用应遵循低就高的原则而不是高就低。在缓刑适用率高的地区突

然减少缓刑的适用，这对于后面与前面案情相似却不适用缓刑的当事人来说显得不公平。其次，法律的

适用公平是一方面，效率也是重要的一方面。我国当前犯罪形势十分严峻，监狱等监禁场所承担着十分

大的负担，加之司法工作人员紧张。对该罪适用缓刑可以缓解场所和人员压力，节约司法资源，使其有

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重要的案件中去，提高案件效率和质量。最后，当今世界刑法潮流向着“轻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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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发展，我国一直以来带有十分浓厚的重刑主义传统，比如世界多数国家已经废除死刑，而我国仍然

保留着。我们一直在强调惩罚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预防才是。像英美国家的缓刑适用率一直高于

中国，跟随“轻刑化”潮流不是一种盲目从众，是对人权保护的一种合理方式，同时也可以与国际刑罚

适用趋势接轨。 

4.3. 总则“但书”的适用 

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刑法没有规定情节严重的限制，所以对于该罪是否适用“但书”，理论界

同样存在争议。反对者认为该罪在刑法中没有任何定量依据，这意味着只要醉酒驾驶便成立此罪，因而

排斥“但书”的适用。有的学者还认为对该罪适用“但书”不符合设立此罪的立法目的，且考察域外的

立法，比如日本对危险驾驶罪也排除了“但书”的适用[10]。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但书”是该罪很重要

的出罪途径。 
笔者认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适用《刑法》第 13 条。首先，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和其他犯罪一样，都存

在情节轻重的判定，比如在人烟稀少的道路上慢速行驶等情形。因此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便可

以不被认定为该罪。其次，“但书”作为总则的条款对所有分则罪名起指导作用，危险驾驶罪也应包括

在内[11]。 

5.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两种“非典型”情形 

5.1. 隔夜酒驾 

隔夜酒驾是指行为人在醉酒后第二天驾驶机动车，被发现仍达到醉酒标准的情形。隔夜酒驾是否构

成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还要看其主观心态。对于隔夜驾驶的主观心态，行为人醉酒后并没有驾车行驶，是

在充分休息后再次驾驶，说明其对于醉酒驾驶没有故意，并且行为人休息后驾车上路时没有意识到其仍

属于醉酒状态，所以这时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应当是过失。 
故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将隔夜驾驶当作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来处置是欠妥的，隔夜驾驶的主观心态

和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不一致的，将其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机械地生拉硬套上该种罪名，不仅有违刑

法的谦抑性原则，并且没有很好的起到保障人权的作用。笔者认为，在今后司法实践中，行为人隔夜酒

驾具体可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理，不应当被认定为危险驾驶罪。 

5.2. 危机情形下醉驾行为 

危机情形下醉驾是指行为人饮酒后出现危急情况，如救治病人、执行公务或其他危机情形，行为人

驾车行驶的情况。对于该种行为如何处罚出现争议。其实该类问题属于情与理的兼容问题。实务中曾经

有过一个案例，检察机关认为其符合紧急避险，对嫌疑人不起诉。对该案子有人同意有人反对。 
笔者认为，针对该类案件(以救治病人为例)，先不评价醉酒驾驶的危害性和救治病人的合法权益之间

的关系。单就行为人的行为来看，其醉酒驾驶这一客观行为和知晓醉酒上路的主观心态，已经可以构成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不能因为行为人做的是好事而忽略其违法行为，但在量刑上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理。 

6. 结语 

我国设立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遏制酒驾的发生，以此保护社会公共安全。醉酒型

危险驾驶罪虽已历经几年的司法实践，司法机关对其适用日渐成熟，但是在这其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本

文中笔者对争议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首先对该罪的成立要件进行分析，在主观方面

只要行为人意识到醉酒行为并驾驶机动车上路即可。客观方面对三组概念进行明晰。笔者认为，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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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超标电动车纳入机动车范围；道路应具有公共性和公众性；对于醉酒认定，不宜简单适用单一方式

进行认定，可以在此基础上辅之以其他方式。危险驾驶罪在符合自首条件时可以适用。基于法律适用公

平及效率，同时为了适应国际轻刑化要求，建议扩大缓刑适用。对于该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可以适用“但书”。“隔夜驾驶”是否构成本罪，要看其主观心态是否符合本罪成立条件。对于危机情

形下醉驾行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应认定为危险驾驶罪，但在量刑上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希望相关部门对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进行完善，更好发挥其设立目的，以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地保护人民人身财产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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